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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 600676         股票简称： 交运股份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9-021 

 

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金沙江路 1072 号地块上房屋被征收的公告 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金沙江路 1072 号地块征收协议生效后，被征收方搬离原址 60 日内，征

收方应向被征收方支付协议约定款项。本会计年度内是否收到上述房屋补偿

款项，存在不确定性，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一、征收基本情况概述 

根据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，因

普陀区金泸绿地公共绿地的需要，普陀区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9 月 3

日作出《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》，文号为：普府房征

【2018】2 号。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市汽车修

理有限公司位于普陀区金沙江路 1072号地块，被纳入政府征收范围。 

金沙江路 1072 号地块，占地面积：1391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854.38

平方米，该房屋属上海市汽车修理公司汽修三厂厂房，房屋性质属全

产权房。 

根据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与上海市普

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签署的《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

协议》（征收编号：金泸绿地征-01），本次房屋征收补偿总价款为 37，

929，998 元，由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取得。其中，被征收房屋

非居住部分价值补偿费：24,759,932.40 元；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：

6,488,000 元；房屋装潢补偿费：1,131,200 元，其他各类补贴、奖

励费：5,550,865.32 元。 

本次征收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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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二、被征收房屋估价结果 

    按照独立客观公正原则、合法原则、价值时点原则、替代原则、

最高最佳利用原则，经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委托，上

海八达国瑞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上述房产进行了评估，出具了

《上海市普陀区金泸绿地新建工程地块房屋征收项目范围内所涉金

沙江路 1072 号 1 幢全幢、2幢全幢工厂房地产估价报告》，估价报告

编号：沪八达估字（2018）CQ0004—2号，价值时点为 2018 年 9 月 3

日，被征收建筑物评估单价为 28980元/㎡。 

金沙江路征收是普陀区为建设金泸绿地需要，被征收房屋房地产

市场评估单价为 2.898 万元/㎡，根据《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

补偿实施细则》规定，由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委托上

海八达国瑞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市场评估价进行核准，评估价

格即为房屋价值补偿依据。同时，评估公司依据周边市场调研，同类

工厂周边征收价格区间在 2.493-3.698 万元/㎡，被征收房屋评估价格

基本符合市场实际。按照该房屋的建筑面积 854.38 平方米与评估单

价 2.898 万元/㎡获得非居住补偿 24,759,932.40 元，较原值增加约

2300万元。 

    三、征收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根据《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》（上海市人

民政府令第 71 号）及《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》（普府

房征（2018）2 号），经与征收方多次协商，签订的《上海市国有土

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》（征收编号：金泸绿地征-01）主要条款如下： 

1、签约各方主体 

征收方：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

实施方：上海市普陀区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

被征收方：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

2、征收标的土地房屋 

    被征收房屋坐落于金沙江路 1072 号，占地面积：1391 平方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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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面积：854.38 平方米，房屋类型：工厂，权属性质：国有，房

屋用途：工业 

3、征收补偿总价 

本次房屋征收补偿总价款为 37，929，998 元，具体包括： 

① 被征收房屋非居住部分价值补偿：24,759,932.40元； 

② 停产停业损失补偿：6,488,000 元； 

③ 房屋装潢补偿：1,131,200 元； 

④ 其他各类补贴、奖励费用：5,550,865.32 元 

4、款项支付 

协议生效后，被征收方搬离原址，征收方应向被征收方支付协议

约定款项，共计 37，929，998 元。 

5、协议生效条件 

补偿协议经合同各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，本协议生效。 

 四、被征收事项对本公司的影响 

 金沙江路 1072号地块的征收，是根据普陀区金泸绿地公共绿地

的需要，积极配合和支持市政建设工程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，提升上

海国际大都市形象。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在该地块被征收前，准

备设立广汽菲克 4s店，作为汽修公司下属上海交运起恒汽车销售有

限公司直营店，在获得主机厂正式授权后，即开始按要求对原房屋进

行装修，并在申领企业营业执照前收到征收决定。因此，该地块拟设

立的企业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，地块内的设备设施等已移交至交运起

恒店，从主机厂进货的车辆也已转至交运起恒销售，经营性活动也安

排至汽修公司下属交运起恒 4s店，该地块的征收未影响企业的经营

活动。综上，本次征收事项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及股东利益的最大化。 

以上所述征收事项，预计将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带来积极影响。

公司将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相关规定对补偿款进行会计处理，房屋

征收补偿总价款 37，929，998 元，计入“资产处置收益”37，929，

998 元，扣除房屋账面价值约 175 万元及相关税费后，计入利润总额

约 3000 万元。具体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确认结果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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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备查文件 

 1、《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》（征收编号：金泸

绿地征-01）； 

 2、《上海市普陀区金泸绿地新建工程地块房 屋征收项目范围内

所涉金沙江路 1072号 1 幢全幢、2幢全幢工厂房地产估价报告》[估

价报告编号：沪八达估字（2018）CQ0004—2 号]。 

   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、媒体为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《上海证券报》，有关公司信息以

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、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

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


